
FIVB Volleyball – Rules modification 2021-2024 

2017-20排球比賽規則與 2021-24排球比賽規則 新舊對照版 
 

Rule Rule text 2017-20 Rule text 2021-24 
本地/國際

賽事適用 

1.2.2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球場界線必須是白色，而球場及

無障礙區則分別使用其他不同的顏色。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球場界線必須是白色，而球場及

無障礙區則分別使用其他不同的顏色。另可用不同顏色區分球場

的前場區和後場區。 

 國際 

1.3.4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攻擊線以虛線“Broken Lines”

形式延伸至邊線外──每相隔 20厘米劃一條長 15厘米、寬 5厘

米的短線，共五條，全長共 1米 75厘米。 

而「教練限制線」“Coach’s Restriction Line＂（以虛線形式，

由攻擊線的末端，以平衡邊線 1米 75厘米的距離，延伸至端線）

乃由長 15 厘米、相隔 20 厘米的短線組成，以限制教練的活動範

圍。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攻擊線以虛線“Broken Lines”

形式延伸至邊線外──每相隔 20厘米劃一條長 15厘米、寬 5厘

米的短線，共五條，全長共 1米 75厘米。 

 

 國際 

1.4.5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熱身範圍設於無障礙區以外、兩

邊球員席旁的角位處，面積約 3  3米。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面積約 3  3米的熱身範圍設

於無障礙區以外、兩邊球員席旁的角位處，且不會遮擋觀眾的視

線；或設於球員席後面，而該觀眾席則設於距離地面 2.5米之上。 

 國際 

1.5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氣溫最高不得高於 25℃（77℉）

及最低不得低於 16℃（61℉）。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最高氣溫由該場比賽的國際排

聯技術代表決定。 

 本地 

  



1.6 照明 LIGHTING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於距離比賽場區的地面 1 米處

量度，照明度須有 1000至 1500 lux。 

照明 LIGHTING 

不應低於 300 lux。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於距離比賽場區的地面 1 米處

量度，照明度須不低於 2000 lux。 

 國際 

2.2 球網寬 1米及長 9米半至 10米（每邊標誌帶外 25至 50厘米），

由 10厘米丁方的黑色網孔組成。 

球網寬 1 米(+/- 3厘米)及長 9.5 米至 10 米（每邊標誌帶外 25 至

50厘米），由 10厘米正方的黑色網孔組成。 

 本地 

 國際 

4.1.1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醫生和球隊治療師為球隊的一部

份及必須事先獲得國際排聯認可。不過，在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

正規比賽之成年組賽事之中，如果他們不被安排坐在球隊席上，他

們必須坐在位於管制範圍內之特定位置中，並得到裁判邀請後才

可介入處理球員緊急情況。球隊治療師(即使不被安排坐在球隊席

上)可協助球隊熱身直至正式網上熱身時段開始為止。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醫生和球隊治療師為球隊的一

部分及必須事先獲得國際排聯認可。不過，在國際排聯級、世界級

與正規比賽之成年組賽事之中，如果他們不被安排坐在球隊席上，

他們必須坐在位於管制範圍內之特定位置中，或坐在特定比賽手

冊中指定的位置，並得到裁判邀請後才可介入處理球員緊急情況。

球隊治療師(即使不被安排坐在球隊席上)可協助球隊熱身直至正

式網上熱身時段開始為止。 

 國際 

4.1.2 除自由球員“Libero”外，其中一名球員為隊長“Team Captain＂

；隊長須在記錄表上標明。 

其中一名球員為隊長“Team Captain＂；隊長須在記錄表上標明。  本地 

 國際 

4.2.2 只有球隊成員可以在比賽進行中坐在球隊席，以及參與正式熱身

時段。 

只有球隊成員可以在比賽進行中進入比賽場區、坐在球隊席，以及

參與正式熱身時段。 

 本地 

 國際 

4.2.3.2 沒有上場比賽的球員可熱身，但不准用球： 

暫停“Time-Outs＂及技術暫停“Technical Time-Outs＂期間：

在己方球場後方的無障礙區。 

沒有上場比賽的球員可熱身，但不准用球： 

暫停“Time-Outs＂期間：在己方球場後方的無障礙區。 

 本地 

 國際 

  



4.5.3 球員可佩戴壓力式護墊(受傷保護式工具)以作保護或支持。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之成年組賽事：這些工具顏色必須

一致並視作為制服的一部份。可使用黑色、白色或中性顏色。 

球員可佩戴壓力式護墊(受傷保護式工具)以作保護或支持。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之成年組賽事：這些護具視為制

服延伸部分，顏色必須與該部分一致。亦可使用黑色、白色或中性

顏色，惟所有需要配戴護具的球員必須配戴相同顏色的護具。 

 國際 

5 隊長及教練均須為其球隊成員的行為及紀律負責。 

自由球員不可當隊長或競賽隊長。 

隊長及教練均須為其球隊成員的行為及紀律負責。 

自由球員可當隊長或競賽隊長。 

 本地 

 國際 

5.1.1 比賽之前，隊長在記錄表上簽名及代表其球隊參加擲毫“Toss”。 比賽之前，隊長代表其球隊參加擲毫，然後在記錄表上簽名。  本地 

 國際 

5.1.2 比賽進行期間，若隊長“Team Captain＂在場上比賽時即為競賽

隊長“Game Captain＂。當隊長不在場上比賽時，教練或隊長須

任命另一名在場上比賽的球員（自由球員除外）擔任競賽隊長。此

競賽隊長須履行其職責直至被替補，或隊長重回比賽場上，或該局

結束為止。 

比賽進行期間，若隊長“Team Captain＂在場上比賽時即為競賽

隊長“Game Captain＂。當隊長不在場上比賽時，教練或隊長須

任命另一名在場上比賽的球員擔任競賽隊長。此競賽隊長須履行

其職責直至被替補，或隊長重回比賽場上，或該局結束為止。 

 本地 

 國際 

5.1.2.3 比賽中止時，只有競賽隊長有權與裁判員對話： 

教練不能執行職務時，請求暫停及替補。 

比賽中止時，只有競賽隊長有權與裁判員對話： 

在教練或一名已取代教練職務的助理教練不能執行職務時，請求

暫停及替補。 

 本地 

 國際 

5.2.3.1 比賽進行時，教練： 

每局開賽前，將已經填妥及簽名的出場位置表“Line-Up Sheet＂

交給第二裁判或記錄員； 

比賽進行時，教練： 

每局開賽前，將已經填妥及簽名的出場位置表交給第二裁判或記

錄員；若使用平板應用程式，透過電子傳遞提交的出場位置將自動

被視為正式出場位置表。 

 

 國際 



5.2.3.4 與其他球隊成員一樣，可指導在場上的球員。教練可在其球隊席

前、由攻擊線的延長線至熱身範圍的地方內，站立或步行指導球

員，但不得擾亂或延誤比賽。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教練於整塲比賽中均不可越過

「教練限制線」去履行其職務。 

與其他球隊成員一樣，可指導在場上的球員。若熱身範圍位於比賽

管制範圍的角落處，教練可在其球隊席前、由攻擊線的延長線至熱

身範圍的地方內，站立或步行指導球員，但不得擾亂或延誤比賽。

若熱身範圍位於球隊席後面，則教練可以從進攻線的延長線移動

至己方球場的盡頭，但不得妨礙司線員的視線。 

 本地 

 國際 

7.2.3 若分先後正式熱身，首先發球的球隊先使用球網進行正式熱身。 若分先後正式熱身，首先發球的球隊先使用球網進行正式熱身。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球員必須穿著比賽制服參與整

個比賽禮儀程序及熱身。 

 本地 

 國際 

7.4.3 球員的位置是取決於其接觸地面的足部之位置： 球員的位置是取決於其接觸地面的足部之位置(以最後接觸地面

時的位置為準)： 

 本地 

 國際 

7.4.3.1 每一名前排球員必須至少有部分足部，較其相關之後排球員的足

部更靠近中線； 

每一名後排球員必須至少有足部的一部分，與相關之前排球員的

前足平排或更遠離中線； 

 本地 

 國際 

7.4.3.2 每一名右邊（左邊）球員必須至少有部分足部，較其同排中間之球

員的足部更靠近右邊（左邊）邊線。 

每一名右邊（左邊）球員必須至少有足部的一部分，與其同排其他

球員遠離右邊（左邊）邊線的足部平排或更靠近右邊（左邊）邊

線。 

 本地 

 國際 

9 每支球隊必須在己方場區及比賽空間內進行比賽（規則 10.1.2 除

外），但可以救回超越己方無障礙區的球。 

每支球隊必須在己方場區及比賽空間內進行比賽（規則 10.1.2 除

外），但可以救回超越己方無障礙區和記錄檯上方的球。  

 本地 

 國際 

11.1.1 攔網時，攔網球員可以越過球網到對區觸球，但不得在對方擊球前

或擊球的同時干擾對方比賽。 

攔網時，攔網球員可以越過球網到對區觸球，但不得在對方擊球前

干擾對方比賽。 

 本地 

 國際 

11.2.2.1 准許單（雙）足觸及對方場地，但侵入對方場地的單（雙）足，須

仍有一部分與中線接觸或在中線的正上方； 

准許單（雙）足觸及對方場地，但侵入對方場地的單（雙）足，須

仍有一部分與中線接觸或在中線的正上方及不可干擾對方比賽； 

 

 本地 

 國際 



11.3.2 球員可以觸及網柱、繩或任何於標誌杆外的其他物體──包括球

網本身，但不得干擾比賽。 

球員可以觸及網柱、繩或任何於標誌杆外的其他物體，包括球網本

身，但不得干擾比賽(規則 9.1.3除外)。 

 本地 

 國際 

11.4.1 球員於對方進行攻擊性擊球之前或同時，在對方空間觸及球或對

方球員。 

球員於對方進行攻擊性擊球之前，在對方空間觸及球或對方球員。  本地 

 國際 

12.5.1 發球隊的球員不得以個人或集體遮擋方式，阻礙對方注視發球員

和球的飛越路線。 

發球隊的球員不得在發球時，以個人或集體遮擋方式，阻礙對方注

視撃球和球的飛越路線。 

 本地 

 國際 

12.5.2 發球時，若發球隊的一名球員或一組球員揮動手臂、跳起、側向移

動，或以集體站位的方式，掩護了發球員和球直至飛越網頂的路

線，即為遮擋。 

發球時，若發球隊的一名球員或一組球員揮動手臂、跳起、側向移

動，或以集體站位的方式，掩護撃球和球直至飛越網頂的路線，即

為遮擋。若發球撃球或球的飛越路線能被接發球隊見到，則不是遮

擋。 

 本地 

 國際 

14.3 

 

於對方空間內攔網 

 

攔網時，攔網球員可以將手或手臂伸過球網，但不可干擾對方比

賽。因此，對方實施攻擊性擊球後，球員才可越過球網觸球。 

於對方空間內攔網 

 

攔網時，攔網球員可以將手或手臂伸過球網，但不可干擾對方比

賽。因此，不可早於對方實施攻擊性擊球之前越過球網觸球。 

 本地 

 國際 

14.6.1 攔網球員在對方空間並於對方攻擊性擊球之前或同時觸球。 攔網球員在對方空間並於對方攻擊性擊球之前觸球。  本地 

 國際 

15.2.4  不容許在請求被拒絕及施予「延誤警告」制裁的同一次比賽間斷後

（即未完成下一球「完成一球」前）請求常規比賽間斷。 

 本地 

 國際 

15.3.1 只有教練可以請求常規比賽間斷；若教練不能執行職務，則由競賽

隊長提出請求。 

只有教練可以請求常規比賽間斷；若教練不能執行職務，則只可由

助理教練或競賽隊長提出請求。 

 本地 

 國際 

  



15.4 

15.4.1 

TIME-OUTS AND TECHNICAL TIME- OUTS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若得到國際排聯的准許，暫停及

技術暫停的時限可因應主辦者的要求作出調節。 

TIME-OUTS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若得到國際排聯的准許，暫停的

時限可因應主辦者的要求作出調節。 

 國際 

15.4.4 暫停期間(包括技術暫停)，場上的球員必須回到接近該隊球隊席的

無障礙區。 

暫停期間，場上的球員必須回到接近該隊球隊席的無障礙區。  本地 

 國際 

15.7 例外替補 EXCEPTIONAL SUBSTITUTION 

球員因受傷或不適（自由球員除外）而不能繼續比賽，必須先進行

合法替補。 

如果不可能進行合法替補，可進行例外替補而不受規則 15.6所限

制。 

例外替補是指當球員受傷或不適，任何不在場上比賽的球員（除自

由球員／次選自由球員或被其替換的球員），可替補該名受傷或不

適球員。 

 

被例外替補的受傷或不適球員，不得再參與該場的餘下比賽。 

例外替補 EXCEPTIONAL SUBSTITUTION 

球員（自由球員除外）因受傷/不適，或被驅逐出場/取消資格而不

能繼續比賽，必須先進行合法替補。 

如果不可能進行合法替補，可進行例外替補而不受規則 15.6所限

制。 

例外替補是指當球員受傷/不適/被驅逐出場/取消資格，任何不在

場上比賽的球員（除自由球員/次選自由球員或被其替換的球員），

可替補該名受傷/不適/被驅逐出場/取消資格的球員。 

被例外替補的受傷/不適/被驅逐出場的球員，不得再參與該場的餘

下比賽。 

 本地 

 國際 

15.8 驅逐出場或取消資格的替補 

SUBSTITUTION FOR EXPULSION OR DISQUALIFICATION 

被驅逐出場或取消資格的球員，必須即時進行合法替補；否則判

該球隊未能完成比賽。 

驅逐出場或取消資格的替補 

SUBSTITUTION FOR EXPULSION OR DISQUALIFICATION 

被驅逐出場或取消資格的球員，必須即時進行合法替補。若不能

進行合法替補，球隊有權進行例外替補。若不能進行例外替補，

則判該球隊未能完成比賽。 

 本地 

 國際 

15.10.3.2 若替補球員未準備好比賽，則不允許該次替補，並判處該隊「延誤

比賽」。 

在提出替補請求時，若替補球員未準備好比賽，則不允許該次替

補，並判處該隊「延誤比賽」。 

 本地 

 國際 



15.10.3.3 

→15.10.3c 

記錄員按響蜂鳴器或第二裁判鳴笛，確認並宣佈“Acknowledge 

and Announce＂替補的請求。第二裁判授權球員進行替補。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使用號碼牌以使替補流暢進行

(包括：電子裝置使用中)。 

記錄員按響蜂鳴器或第二裁判鳴笛，確認並宣佈替補的請求。第二

裁判授權球員進行替補。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使用號碼牌以使替補流暢進行

(除非運用電子裝置將資料傳送予記錄員)。 

 本地 

 

 國際 

15.11.1.3 同一次比賽間斷中，先前請求替補的同一球隊，再次請求替補(即：

在完成一球之前)，除非場上球員受傷或不適； 

同一次比賽間斷中，先前請求替補的同一球隊，再次請求替補(即

在完成下一球之前)，除非場上球員受傷/不適/被驅逐出場/取消資

格； 

 本地 

 國際 

19.2 裝備 EQUIPMENT 

自由球員的制服（或受重新委派的自由球員的外套或背心），主色

必須與同隊隊員明顯不同，並呈鮮明對比。 

裝備 EQUIPMENT 

自由球員的制服（或受重新指派的自由球員的外套或背心），主色

必須與同隊隊員明顯不同，並呈鮮明對比。兩名自由球員可以穿不

同制服，並必須有別於同隊球員。 

 本地 

 國際 

19.4.2.5 教練可以委派隊長為自由球員，但隊長自此須放棄所有職權。 教練可以指派隊長為自由球員。  本地 

 國際 

21.3.2. 1 被判罰「驅逐出場」的球隊成員，不得參與該局餘下的比賽，並須

坐在處罰範圍內而沒有其他的後果。 

被驅逐出場的教練於該局喪失參與比賽的權利，並須坐於處罰範

圍內。 

若被判罰「驅逐出場」的球隊成員在球場內，須立即進行合法/例

外替補，及不得參與該局餘下的比賽，並須前往該隊之更衣室直至

該局比賽結束而沒有其他的後果。 

被驅逐出場的教練於該局喪失參與比賽的權利，並須前往該隊之

更衣室直至該局結束。 

 本地 

 國際 

21.3.3. 1 被判罰「取消資格」的球隊成員，並須在該場的餘下比賽中，離開

比賽的管制範圍而沒有其他的後果。 

若被取消資格的球員在場上，則必須馬上進行合法替補。 

若被判罰「取消資格」的球隊成員在球場內，須立即進行合法/例

外替補，並須前往該隊之更衣室直至該場比賽結束而沒有其他的

後果。 

 本地 

 國際 

  



22 

22.1 

裁判團隊及執法程序 REFEREEING CORPS AND 

PROCEDURES 

裁判團隊的組成 COMPOSITION 

一場比賽的裁判團由下列工作人員組成： 

-第一裁判“First Referee＂ 

-第二裁判“Second Referee＂ 

-記錄員“Scorer＂ 

- 四名（二名）司線員“Line Judges＂ 

其位置如圖 10所示。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必須有一名助理記錄員。 

裁判團隊及執法程序 REFEREEING TEAM AND 

PROCEDURES 

裁判團隊的組成 COMPOSITION 

一場比賽的裁判團隊由下列工作人員組成： 

-第一裁判“First Referee＂ 

-第二裁判“Second Referee＂ 

-挑戰裁判“Challenge Referee＂ 

-後備裁判“Reserve Referee＂ 

-記錄員“Scorer＂ 

- 四名（二名）司線員“Line Judges＂ 

其位置如圖 10所示。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必須有一名挑戰裁判(如使用視

像挑戰系統)，一名後備裁判和一名助理記錄員。 

 本地 

 國際 

23.2.2 他同時控制撿球員“Ball Retrievers＂、場地擦拭員“Floor 

Wipers＂及拖把擦地員“Moppers＂的工作。 

他同時控制撿球員“Ball Retrievers＂及快速擦地員“Quick 

Moppers＂的工作。 

 國際 

23.3.2.3 球網以上的犯規，及攻擊方為主的觸網犯規； 球網以上的犯規，及攻擊方為主(但不限於)的觸網犯規；  本地 

 國際 

24.2.10 他監察處罰範圍內的球隊成員，及向第一裁判報告其不正當行為。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由後備裁判“Reserve 

Referee” 執行規則 24.2.5及 24.2.10的工作。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由後備裁判“Reserve 

Referee” 執行規則 24.2.5的工作。 

 國際 

24.3.2.3 攔網方為主的觸網犯規，和觸及他一邊的標誌杆； 攔網方為主(但不限於)的觸網犯規，和觸及他一邊的標誌杆；  本地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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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25.2 

25.2.1 

25.2.2 

25.2.3 

25.2.4 

挑戰裁判 CHALLENGE  REFEREE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如使用視像挑戰系統，則必須

有一名挑戰裁判。 

 

位置 LOCATION 

挑戰裁判於國際排聯技術代表指定位置執行職務。 

 

職責 RESPONSIBILITIES 

- 他/她監督挑戰過程，並確保其根據現行挑戰規則進行； 

- 挑戰裁判應穿著正式裁判服履行他/她的職責； 

- 挑戰過程結束後，他/她將犯規的性質建議給第一裁判。 

- 比賽結束後，他/她在記錄表上簽名。 

 國際 

 26 
 
 

 
26.1 

後備裁判 RESERVE  REFEREE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必須有一名後備裁判。 

 

位置 LOCATION 

後備裁判於國際排聯特定的指定位置執行職務。 

 國際 

 26.2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職責 RESPONSIBILITIES 

後備裁判員必須： 

- 穿著正式裁判服履行職責； 

- 在第二裁判缺席、或其無法繼續工作、或其已取代第一名裁

判時：取代第二裁判； 

- 比賽開始前及局與局之間管理替補號碼牌(如有使用)； 

- 局前及局與局之間檢查球員席的平板電腦是否運作正常； 

- 協助第二裁判清空無障礙區； 

- 協助第二裁判指示被判罰驅逐出場/取消資格的球隊成員前往該

隊之更衣室； 

- 管理在熱身範圍及球隊席的替補球員； 

 國際 



26.2.8 

 

26.2.9 

- 在介紹起始球員後立即將 4個比賽用球交予第二裁判，並在其完

成核對球員站立位置後將 1個比賽用球交予第二裁判； 

- 協助第二裁判指導擦地員的工作。 

 27.1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必須有四名司線員。他們

分別站在球場四角的無障礙區，向着各自控制的界線，距離界線

1至 3米的假想延長線上。 

29.1 國際排聯級、世界級與正規比賽：如用四名司線員，他們分

別站在球場四角的無障礙區、向着各自控制的界線、距離界線 1

至 3米的假想延長線上。 

 本地 

 國際 

 

 

 


